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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2023年6月20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中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路集团”）《表决权委托协议》，中路集团持有

本公司股份83,919,034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6.11％；中路集团拟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83,919,034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6.11％）对应的表决权（包括

但不限于提案权、表决权、董事及监事提名权等）委托给海南众合恒峰一号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受托人）。具体情况如下： 

一、委托双方 

委托人：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杉路888号 

法定代表人：陈荣 

受托人：海南众合恒峰一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文华东路兴力国际大厦12楼C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朱治发 

二、委托权利 

1.1在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委托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受托人

行使本公司83,919,034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26.11％）的如下权利（以下简

称“委托权利”）且该等委托具有唯一性及排他性： 

（1）召集、召开和出席股东大会（包括临时股东大会）； 

（2）提案、提名权，提交包括但不限于提名或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候选人在内的全部股东提议或议案； 

（3）受托人对所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4）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权利（包括在公司章程经

修改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表决权）。 

1.2若在委托期限内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送红股导致标的股份对应的

股份数量增加的，则新增股份的表决权也随之全部委托给受托人行使，且受托人

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放弃接受委托。 

1.3本次表决权委托不包括收益权和处分权，委托期间的经营收益和损失与

受托人无关，受托人无需就公司的经营损失对委托人承担任何责任。 

三、效力和委托期限 

本协议于2023年6月19日签署后生效。 

本协议项下的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期限届满后，受托人有权

单方面决定续期一次，续期期限为一年。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表决权委托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以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存在违反有关承诺的情形。  

2、公司将密切关注前述事项相关情况，积极敦促各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1 日  


